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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台背景
国家、省、市逐级建立孤儿和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制度，按照不低于当地平
均生活水平的原则确定孤儿和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
最低养育标准

2010年以来

江门市民政局与江门市财
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
我市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
长机制的通知》（江民福
〔2013〕89号）

2013年8月

2018年

制定《江门市民政局 江门市财
政局关于江门市孤儿和艾滋病
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
增长机制的调整方案》



《关于建立我市孤儿和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

活费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
（江民福〔2013〕89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提高我省2018年至2020年孤
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
（粤民发〔2018〕9号）



实施原则 参照基数

《江门市民政局 江门市
财政局关于江门市孤儿
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  
机制的调整方案》

计算方式 调整安排



实施原则

保障孤儿和艾滋病
病毒感染儿童   
基本生活原则

逐步实现集中供养
和分散供养标准  

持平原则



参照基数

统计部门提供的参照基
数年份前三年的江门常
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
长幅度的平均值

集中供养
1800元/
人/月

分散供养
1000元/
人/月

首次调整参照基数

调整比率

2018年江门市执行的孤
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
童最低养育标准

10.63%



计算
方式

明确在有关参照基数的基础上，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最低养育标准如何计算

集中
供养

2019年集中供养标准为1990元/人/月

集中供养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参照基数年份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  
参照基数年份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参照基数年份前三年的江门常住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幅度的平均值

分散
供养

2019年分散供养标准为1240元/人/月

分散供养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参照基数年份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
参照基数年份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参照基数年份前三年的江门常住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幅度的平均值）×112.47%



实施时间

与省定标准的衔接处理

2019年1月      

就高执行，
保证不低于   

省定最低标准

调整安排

调整方案有效期为5年



适用于符合
孤儿和艾滋
病病毒感染
儿童基本生
活费领取条
件的个人

孤儿

艾滋病病毒
感染儿童

指未满18周岁携带艾滋病病毒
及患有艾滋病的未成年人



对比原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

制，本调整方案更有利于促进儿童回归家庭成长

加大了分散供养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保障力度，进一步

减轻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原生家庭养育负担，有利于引

导社会散居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在社会中成长

对比原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机

制，本调整方案更便于保障经费落实和发放操作

能及早测算出每年所需补助经费，便于各级财政统筹规划资

金安排，有利于更平稳地衔接基本生活费发放工作

（一）

（二）


